
中国感光学会会员管理条例 

（经 2020年 1月 20日第十届二次常务理事通讯工作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感光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组织建设，

强化会员管理，更好服务会员，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666号修正）、《中国科协全国学会组织通则》（科协发学字

〔2019〕6 号）以及《中国感光学会章程》等规定，结合学会实际，

对《中国感光学会会员管理条例》（2010 年 5 月 16 日第八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通过）进行修订，形成本条例。 

第二条  会员应自觉遵守学会的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 

第三条  会员是学会的主体和基础，为会员服务是学会的基本职

责。会员入会由个人或单位申请，学会批准，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

务。 

 

第二章 会员类别、入会条件与入会程序 

第四条  会员类别 

学会会员分为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两类。个人会员分为普通会员、

学生会员、外籍会员。单位会员分为普通单位会员和理事单位会员（具

体为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副理事长单位、理事长单位）。 

第五条  个人会员入会条件 

凡拥护学会章程，热心学会工作，并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请成

为会员。 

（一）普通会员 

普通会员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成为学会的普通会员： 

1、高等院校本科毕业、工作一年以上的感光与影像科技工作者； 

2、非高等院校本科毕业，但已具有上述水平者； 



3、热心感光与影像科技事业，积极支持学会工作，从事感光与

影像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者。 

（二）学生会员 

感光与影像科技领域的在读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可申请成

为学会的学生会员。 

（三）外籍会员 

在学术上有较高成就，愿意与学会联系、交往和合作的外籍科技

工作者可申请成为学会的外籍会员。接纳外籍会员需报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备案。 

第六条  单位会员入会条件 

（一）普通单位会员 

凡拥护学会章程，积极参加学会活动，支持学会工作的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以及学术类社会团体，均可申请成为学会的单

位会员。 

（二）理事单位会员 

理事单位为单位会员的高级类别。理事单位应为感光与影像领域

具较强实力、较高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单位。 

第七条  申请入会程序 

（一） 个人会员 

1、在学会网站提交申请，或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个人会员登记表； 

2、经学会秘书处审核； 

3、学会秘书处颁发会员证。 

（二） 单位会员 

1、提交单位会员登记表及入会申请书、相关证明材料； 

2、经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3、学会秘书处颁发单位会员证书。 

 



第三章 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第八条  会员享有的权利 

（一）个人会员 

1、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对学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3、参加学会组织的有关学术活动，享受会议注册费优惠减免； 

4、获得学会服务的优先权；  

5、优先获得推荐在学会学报发表论文； 

6、有资格申请中国感光学会科学技术奖、青年科技奖、突出贡

献奖等奖项； 

7、有资格通过学会推荐申请作为有关奖项候选人（含“中国青

年科技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等）； 

8、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二）单位会员 

1、其代表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对学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3、优先参加学会组织的国内外活动； 

4、优先取得有关学会的学术资料，免费获得学会赠阅的刊物； 

5、优先得到学会给予的技术咨询和服务工作； 

6、向学会推荐申报中国感光学会科学技术奖、青年科技奖奖项

等； 

7、参加学会向上级有关部门推荐奖励和项目（包括推荐“两院

院士候选人”、“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以及中国科协有关人才培养项目）； 

8、在学会网站登载单位有关信息。 

第九条  会员应履行的义务 



（一）个人会员 

1、遵守学会章程和各项规定； 

2、维护学会合法权益； 

3、按规定缴纳会费； 

4、积极参与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5、执行学会决议，完成学会所委托的工作； 

6、向学会反映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学会发展献策出力。 

（二）单位会员 

1、遵守学会章程和各项规定； 

2、维护学会的合法权益； 

3、按规定缴纳单位会员会费； 

4、积极参与学会的各项活动； 

5、鼓励本单位的科技人员申请加入学会个人会员。 

 

第四章 会员发展与管理 

第十条  会员的发展与管理由学会统一负责，也可委托学会分支

机构发展会员。学会分支机构发展的会员属于中国感光学会会员。 

第十一条  对会员实行会员证管理制度，符合入会条件的发给相

应的会员证。会员证由学会统一印制和颁发。 

第十二条  会员应于每年向学会交纳当年会费，也可一次性交清

本届任期的会费。新会员应在入会后一个月内交纳当年或若干年的会

费，具体标准按照学会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学会对会费的使用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会费主要用

于为会员服务以及学会及其分支机构相关业务活动经费的支出。 

第十四条  学会根据会员档案，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暂时不

予登记或按自动退会处理： 

（一）连续两年未交纳会费； 



（二）未按规定履行会员义务的； 

（三）触犯国家法律、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学会章程的。 

第十五条  学会会员有入会和退会的自由。会员因故要求退会，

须向学会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并退回已发的会员证，会员资格及获得

的服务相应停止，但已交会费不予退还。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条例由中国感光学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条例经学会常务理事会（理事长办公会议）审议通

过，自通过之日起执行。原会员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